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委员会章程(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找准人才培养和行业企业需求的结合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

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制定出以满足社会岗位需求为目标，以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为

主线的“底层互通、中层分立、高层互选”的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助力学校健全“对

接产业、动态调整、自我完善”的专业群建设发展机制，建设开放共享的专业群课程教

学资源和实践教学基地，深化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推动课堂革命、打造高职“金

课”，有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成立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委员会，

并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委员会负责专业群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研究、指导、咨询、

服务工作。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委员会委员总人数 10～15 名为宜，设主任委员 1～2 名，

副主任委员 2～4 名，秘书 1 名（由专业教师担任），委员若干名。高水平专业群建设

委员会成员应尽可能涵盖群内专业涉及到的各个专门领域的人士，如政府职能部门领

导、行业专家、企（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负责人、优秀毕业生代表及专业教师代表。

为更好的进行专业群课程体系建设，满足学生专业能力持续发展的需求，还应积极吸收

基础学院及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代表参加。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委员会成员经专业群负责

人提名，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办公室审核，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领导小组审批并颁

发聘书。秘书负责委员会的日常事务性工作，并根据主任委员要求，联络和组织各委员

召开工作会议。

第四条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委员会委员应具备的条件是：热心高职教育的专业建

设，工作认真负责，现从事群内相关专业的教学、管理或技术工作，具有较高的学术造

诣和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具有群内相关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务，在专业领域连续工作五

年以上。



第五条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委员会委员每届任期五年，可连聘连任。根据工作需要，

经二级学院批准，必要时可增补、调整部分委员，发生人员信息变动，需在高水平专业

群建设项目办公室备案。

第三章 职 责

第六条 组织专业群建设、改革发展的战略研究，提出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

式、专业构成调整的建议、意见和发展规划。

第七条 为制定和修订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编制专业群核心课程标准、调整课程

结构提供指导性意见、建议。

第八条 指导、协助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积极推荐校外实习场所及兼职教授、副

教授、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到学校讲课，积极开展专业科技信息方面的讲座，指导、协调

产学结合、校企合作。

第九条 指导教学实习与顶岗实习的工作，为毕业生提供就业信息及就业指导方面

的咨询。

第十条 完成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托的其他工作。

第四章 工作制度

第十一条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委员会根据建设需求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并形成会议

台账（含照片、会议纪要等）。会议由秘书负责组织，主任委员主持。根据工作需要，

可适当扩大参加会议的人员范围和增加会议的次数。

第十二条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委员会工作计划在主任委员主持下，由全体委员讨论

制定，由各专业委员负责实施。

第十三条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委员会建立与校外委员定期联系制度，并通过校外委

员联系其所在的工作单位。

第五章 校外委员待遇

第十四条 受聘委员所在单位可优先参与本校组织的“产学结合、校企合作”活动，

合作开发应用技术项目，优先挑选毕业生。

第十五条 可利用本校相关专业的教学资料和教学设备，优先安排委员单位的员工

轮训及其客户培训。

第十六条 在学校宣传媒体上为受聘委员所在单位提供广告宣传，并优先采购其产

品。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工作章程由教务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工作章程自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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